关于《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政府关于公布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一、制定背景

为加强本区行政规范性文件动态管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更好地推进本区依法行政、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区创建，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尊严和权威，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和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18〕37号）、《中央依法治国办发布市县法治政府建设示范指标体系（2021年版）》《北京市石景山区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石政办发〔2020〕8号）相关规定，2023年12月7日，区司法局印发了《关于开展本区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的通知》。根据清理工作安排，区司法局牵头全区各有关单位，按照“谁起草、谁清理”的原则，结合上位文件规定、政策适用情况等因素，对本区2023年11月30日之前以区政府或者区政府办公室名义制发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了清理，通过自查评估、征求意见、清理结果汇总核对、合法性审核等程序，形成了《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政府关于公布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的通知》。

二、主要内容

《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政府关于公布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的通知》包括本区2023年11月30日之前以区政府或者区政府办公室名义印发的39件行政规范性文件，其中决定为现行有效的行政规范性文件31件，决定为予以废止的行政规范性文件8件。主要内容如下：

《石景山区人民政府关于实施〈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的意见》《石景山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石景山区土地储备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石景山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物业纠纷调处工作办法的通知》等31件决定为现行有效的行政规范性文件。

《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政府关于建立完善信用联合奖惩制度加快推进诚信建设的实施意见》《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石景山区加快“新基建”促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暂行办法〉的通知》《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政府关于规范清明节期间群众祭扫活动的通告》等8件决定为予以废止的行政规范性文件。
